[bookmark: _GoBack]                                          附表一
義務役軍人死亡及傷殘慰問金發給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種類
	事由
	金額
	備註

	死亡慰問金
	作戰死亡
	ㄧ百二十萬元
	

	
	因公死亡
	ㄧ百萬元
	

	
	因病死亡
	五十萬元
	

	
	意外死亡
	五十萬元
	

	傷殘慰問金
	作戰ㄧ等殘
	六十萬元
	發放種類所列其餘殘等為：
因病二等殘、意外二等殘、作戰三等殘、因公三等殘、因病三等殘、意外三等殘、作戰重度機能障礙、因公重度機能障礙、因病重度機能障礙、意外重度機能障礙、作戰輕度機能障礙、因公輕度機能障礙、因病輕度機能障礙、意外輕度機能障礙。

	
	因公一等殘
	五十萬元
	

	
	因病一等殘
	四萬元
	

	
	意外一等殘
	四萬元
	

	
	作戰二等殘
	四萬元
	

	
	因公二等殘
	四萬元
	

	
	其餘殘等
	ㄧ萬元
	


說明：為使義務役軍人死亡、傷殘慰問金發給能有明確之依循，爰參酌內政部役政署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役署權字第Ο九一ΟΟ五四四三五號函頒在營軍人及替代役役男死亡遺屬暨義務役及替代役役男傷殘一次慰問金發放作業須知規定之發放金額，訂定本附表。
